附件1：

古美路街道关于开展住宅小区“控违拆违”
整治工作的奖励办法
总  则
第一条 为深入开展古美辖区控违拆违整治工作，积极探索建立长效管控机制，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建筑的蔓延势头，进一步发挥社区在控违拆违专项整治工作中的作用，激励更多的社区基层力量积极参与控违拆违整治工作，确保实现新违法建筑零增长目标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社区基层力量主要包括居委会、业委会、物业服务企业和居民自治组织等。

第三条 本办法制定的依据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》、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。
社区基层人员奖励
第四条 经社区基层力量开展排查现存及以后新增的违法建筑，被房管办、城管执法中队及规划部门认定属于“违法搭建”后，在居委会主导下，组织小区物业、业委会、居民自治组织等主动开展拆违整治的，促使“违建”业主自行整改完毕，并被相关执法部门认定不再属于“违建”的予以奖励。另外，对于街道拆违职能部门巡查发现或大联动、12345、12319等相关投诉信访举报以及社区基层上报的违建行为，由街道拆违办依据拆违流程已发放三次法律文书的，且由街道拆违办全程负责处理整改完毕的，一律不得计入社区基层奖励范畴。
第五条 居委会主导下自行整改的奖励，自被房管办、城管执法部门及规划部门认定之日起一个月内，由居委会牵头负责填写奖励申请表，并附相关奖励人员名单等，经职能部门确认后报街道拆违办审批，符合奖励条件的，予以发放奖励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第六条 奖励主要用于开展“控违拆违”整治工作中积极参与劝告引导违建户，并作出贡献的社区基层力量，包括居委会、物业、业委会、社区自治组织的相关个人，不包括街道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。

第七条 对历史存量的违章建筑，奖励标准为每自行整改一起奖励人民币1000元；在建的违章建筑整改一起奖励人民币600元。获奖励后如出现“回潮”，则从居委会年终考核奖中扣除。

附  则
第八条 物业服务企业在开展控违拆违整治工作中，措施有力，实绩突出的，由街道在年终对物业服务企业进行考核时，作为一项重要指标予以奖励；对因推诿懈怠、不负责任，在同一小区排查中，应发现没有发现漏报而被连续投诉3起以上的；新增3起以上没有及时发现、阻止或者上报的，实行一票否决制。

第八条 “控违拆违”整治工作的奖励资金由市政管理科向街道申请专项预算经费支出。
第九条 本办法自2014年9月2日起试行，暂定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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